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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為協助我國商業服務業因應 2050 年淨零排放趨勢，以及我國溫

室氣體第二期管制目標，住商部門於 2025 年度應較基準年減少總排

放量 27.9%，經濟部商業司透過本計畫協助商業服務業發展低碳經營

模式，從服務場域及產品/服務等兩個面向提供改善建議，以及協助 10

家商業服務業通過綠色商店/餐廳之認證，協助企業強化節能減碳之能

力。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參、 輔導內容 

一、 輔導對象： 

（一）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商業服務

業。行業別依據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營業項目符合附表二所

列者。 

（二） 具輔導需求、改善意願或相關公協會舉薦者，且願意配合成

果推廣相關活動。 

二、 輔導期間：自通過獲選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 輔導項目：分為「低碳經營模式」及「綠色店家輔導」二類： 

（一） 低碳經營模式診斷 

1. 服務場域淨零改善 

預計辦理 30 家次，診斷內容包含： 

專業顧問赴場進行診斷，盤點耗能設備及查核相關能源紀

錄，評估潛在排放熱點，並進行檢核、量測與分析，依結

果研擬管理因應措施。 

2.   產品/服務淨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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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業者之業種業態特性，利用商業模式分析及服務藍圖分

析表，針對產品/服務生命週期各階段進行排碳研析，挖掘排

碳熱點，導引低碳模式應用方法。 

3. 診斷改善建議報告書 

依循「服務場域」及「產品/服務」診斷結果，出具建議改善

報告書，供企業參考。 

（二） 綠色店家輔導 

預計輔導 10 家次，包含「綠色商店」及「綠色餐廳」，輔導

內容如下： 

1. 綠色商店 

(1) 綠色商品導入與管理 

評估導入綠色商品，改善陳列方式及標示。 

(2) 綠色行銷推廣 

融入環保概念，提供消費者相關商品減碳特性資訊。 

(3) 落實賣場低碳服務 

診斷賣場照明與空調之節能作法，並輔導將包裝採用無

汙染、易回收的材質，且適度包裝。  

(4) 綠色消費觀念宣導 

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強化企業綠色經營及消費。 

(5) 參與或辦理環保活動 

協助參與或配合辦理相關環保活動，推廣綠色減碳觀念。 

(6) 資源回收宣導 

協助設置廢棄物回收處，並推廣資源回收。 

(7) 申請綠色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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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保署申請流程及要項，協助業者提出申請及取得

認證。 

(8) 精進建議 

針對業者商店之市場定位、場域環境、客群習性、商品

類別、改善熱點…等，依據業者特性研提精進建議，並

協助估算減碳及減廢效益。 

2. 綠色餐廳 

(1) 環境管理 

維持良好環境管理，落實廚餘回收及廢棄物處理。 

(2) 綠色採購 

落實服務場域使用之清潔劑、衛生紙或相關原料、耗材

等至少一項採用環保標章產品。 

(3) 食材及餐點 

落實提供至少一道國產或有機蔬食料理，並明確標示食

材來源。 

(4) 源頭減量 

落實內用與外帶皆不提供一次性產品，如免洗餐具等，

如飲料外帶則須屬環保標章產品。 

(5) 惜食 

減少外帶或打包包材使用，並記錄剩食量與訂定耗損率，

促成剩食捐贈相關再利用組織。 

(6) 環境教育 

提供消費者綠色餐廳理念資訊，如擺設宣導資料、辦理

員工教育訓練(綠色餐廳、綠色消費概念)等。 

(7) 申請綠色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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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保署申請流程及要項，協助業者提出申請，及 

取得認證。 

(8) 精進建議 

針對業者商店之市場定位、場域環境、客群習性、食材

類別、改善熱點…等，依據業者特性研提精進建議，並

協助估算減碳及減廢效益。 

四、 相關診斷及輔導所需經費(不含取得第三方查證證書)，由本計

畫支應。 

肆、 報名申請作業 

一、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12 年 04 月 07 日(五)17:00 截止，以收件

方電子郵件顯示送達時間為準，逾時恕不受理。 

二、 資格文件審查：由本計畫執行單位審查申請單位之申請表，若

有填寫不實、格式不符、疏漏不全或未簽章者，視同未提出申

請，予以退回申請文件。 

※如通過資格文件審查之申請者超過名額，將召開評選會議，

予以決定獲選順序。 

三、 報名資料：申請表(詳參附表一) 

四、 收件方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申請表」送件申請。E-mail：

caseyli823@pidc.org.tw 

五、 電子郵件主旨：報名「112 年度商業服務業低碳循環發展計畫-

低碳經營模式診斷/綠色店家輔導」-申請用戶名稱(檔案格式：

PDF 檔) 

六、 洽詢窗口： 

聯絡人：李小姐 

連絡電話：04-23595900 #215 

E-mail：caseyli823@pidc.org.tw 

mailto:caseyli823@pi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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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流程（主辦單位保留變更修改之權益） 

流程 說明 

 

1.輔導需求申請 

 112 年 4 月 7 日

(五)17:00 前，備妥申請

表送達收件聯絡窗口。 

2.資格及文件審查 

 進行資格審查，申請資

格不符者逕予退件。 

 申請文件不齊或不符

格式者，於補件通知後

2 個工作天內補正。 

3.輔導評選會議 

 如通過資格書面審查

之申請者超過名額，將

擇期召開評選會議，並

通知申請單位製作審

查簡報及派員出席，評

選委員將依各評分標

準綜合評比。 

 如通過資格書面審查

之申請者少於名額，則

全額錄取，不再召開評

選會議。 

4.申請結果 

 將透過電子郵件及電

話同步通知申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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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標準 

（一） 低碳經營模式診斷評選標準 

低碳經營模式診斷評選標準表 

類別 項目內涵 配分 

行業示範性 

 企業面臨困境與其所屬行業別共通性問題之

連結。 

 企業於產業中的先導示範性，如具備知名度或

創新商業模式等。 

35 

潛在減碳效益 

 能具體說明服務場域內的耗能設備及其運行

狀況。 

 能具體說明現有服務/產品之產品生命週期。 

 場域現已設立能源管理系統或曾嘗試量測/獲

取能源耗用數據。 

35 

管理階層重視及

參與程度 

 管理階層願意參與/督導本次輔導進行。 

 企業願意於輔導後依據診斷報告建議進行改

善與執行。 

3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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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色店家輔導評選標準 

綠色店家輔導評選標準表 

類別 項目內涵 配分 

行業示範性 

 企業面臨困境與其所屬行業別共通性問題之

連結。 

 企業於產業中的先導示範性，如具備知名度或

創新商業模式等。 

35 

潛在減碳效益 

綠色商店： 

 店面販售綠色商品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 實體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產品 2 種

以上。 

(2) 實體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產品 1 種

以上，以及實體碳足跡標籤產品 3 種以上。 

(3) 實體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產品 1 種

以上，以及實體減碳標籤產品 1 種以上 

 店面已設立/有意願規劃綠色消費專區。 

 店面已設立/有意願規劃廢棄物回收處。 

 曾辦理綠色、環保、節能等主題相關教育訓練

或消費活動。 

綠色餐廳： 

 餐點採用國產、在地、當季食材，或經比較後

使用里程數較短之食材。 

 提供顧客餐點份量調整或客製化服務。 

 服務場域不主動提供一次性餐具，如免洗碗

筷、塑膠湯匙、等。 

 企業落實廚餘回收及廢棄物處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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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重視及

參與程度 

 管理階層願意參與/督導本次輔導進行。 

 企業願意於輔導後依據精進建議進行改善與

執行。 

3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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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申請表 

112 年度商業服務業低碳循環發展計畫輔導申請表 

1.申請企業基本資料 

企業名稱  

創立日期  行業別  

實收資本額  員工人數  

主要營業項目  

地址  

負責人 姓名(職稱)  電話  

聯絡人 
*若有異動時，請通知執

行單位並完成工作交接。 

姓名(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2.申請項目 □低碳經營模式診斷           □綠色店家輔導 

3.輔導項目說明 

(*請至少 200 字說明企業面臨問題或想要改善的方向，並簡述行業代表性、潛在減碳效益，與管理階層重視及參與程度等。 

 

3.個人資料提供(詳背頁同意書) 4.申請人/執行窗口簽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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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一、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接受經濟部商業司委託，執行「112

年度商業服務業低碳循環發展計畫-低碳經營模式診斷暨綠色店家

輔導」 (以下簡稱本計畫)，為提供廠商諮詢、輔導、診斷等相關服

務，而獲取您任職單位、姓名、職稱、聯絡方式 (包括但不限於電

話號碼、E-MAIL 或通訊地址 )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

之資料等資訊。 

二、 本計畫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業務之必要範

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 本計畫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計畫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 本計畫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以及經濟部商業司行政作業之目的範

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計畫行使

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

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

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計畫不負相關賠

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計畫得酌收行政作業

費用。 

七、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前項權利，若您未提供正確

之個人資料，本計畫可能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業務服務。  

八、 本計畫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計畫將

善盡監督之責。 

九、 在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之規定，請求停止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本計畫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

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十、 您瞭解此一申請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

本計畫留存此申請表，供日後取出查驗。 

  



 13 

附表二、適用之行業及其稅務行業標準分類項目及代碼明細表 

稅務行業標

準分類中類

別 

適用本活動之分類項目及編號 

餐飲業 

I5611 餐館、 

I5612 餐食攤販、 

I5620 外燴及團膳承包業、 

I5631 飲料店業、 

I5632 飲料攤販 

零售業 

G471 綜合商品零售(包含所有細類別)、 

G4721 蔬果零售業、 

G4722 肉品零售業、 

G4723 水產品零售業、 

G4729 其他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G4729-13 菸酒零售、

G4729-33 保健食品零售除外)、 

G473 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包含所有細類別)、 

G4741 家用電器零售業、 

G4742 家具零售業、 

G4743 家飾品零售業、 

G4744 鐘錶及眼鏡零售、 

G4745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零售業、 

G4749 其他家用器具及用品零售業、 

G4752-11 洗髮精、潤髮精零售、 

G4752-12 香皂、沐浴乳、洗面皂零售、 

G4752-13 整髮劑、染髮劑零售、 

G4752-14 香水、香粉零售、 

G476 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包含所有細類別)、 

G481 建材零售業、 

G482 燃料及相關產品零售、 

G483 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G484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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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業標

準分類中類

別 

適用本活動之分類項目及編號 

G484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G4851 花卉零售業、 

G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 

G4853 中古商品零售業、 

G486 零售攤販 

G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G4879 未分類其他非店面零售業 

批發業 

G4510-99 其他商品批發經紀、 

G4520 綜合商品批發業、 

G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業、 

G4547 非酒精飲料批發業、 

G4548 咖啡、茶葉及辛香料批發業、 

G4549 其他食品批發業、 

G455 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包含所有細類別)、 

G456 家用器具及用品批發業(包含所有細類別)、 

G4572-11 洗髮精、潤髮精批發、 

G4572-12 香皂、沐浴乳、洗面皂批發、 

G4572-13 整髮劑、染髮劑批發、 

G4572-14 香水、香粉批發、 

G458 文教育樂用品批發業(包含所有細類別)、 

G461 建材批發業(包含所有細類別)、 

G4620 化學原材料及其製品批發業各子類、 

G464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批發業、 

G4642 電子、通訊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業、 

G4643 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 

G4644 辦公用機械器具批發業、 

G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G4651 汽車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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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業標

準分類中類

別 

適用本活動之分類項目及編號 

G4652 機車批發業、 

G4653 汽機車零配件及用品批發業、 

G4691 回收物料批發業、 

G4699 未分類其他專賣批發業。 

倉儲業 
H5301 普通倉儲業、 

H5302 冷凍冷藏倉儲業 

未分類其他

服務業 

S9610 洗衣業、 

S9621 美髮業、 

S9622 美容美體業、 

S9690 其他個人服務業(不包含 S9690-15 按摩服務、S9690-17 紋

身紋眉、S9690-23 婚姻介紹服務) 

 

 


